
算算期限

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 6个月

记者从深圳市人社局获悉，

2016 年 6 月 2 日， 李先生与深圳一

证券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双方签订

期限自 2016 年 6 月 2 日至 2019 年 6

月 1 日的书面劳动合同， 并约定试

用期从 2016 年 6 月 2 日起至 2016

年 12月 1日止， 试用期工资为 3000

元/月。

同年 12 月 2 日， 证券公司以李

先生未通过专业资格考试为由， 要

求延长李先生的试用期。 李先生同

意后双方劳动关系继续保持。 2017

年 3 月 23 日， 李先生通过专业资格

考试后， 该证券公司同意其转正并

批准转正薪酬及福利自 2017 年 4 月

开始执行。

至此， 李先生实际履行了 10 个

月试用期， 转正后基本工资为 4500

元/月。

2017年 8月 11日， 证券公司因

撤点需要， 决定与李先生解除劳动

关系。 李先生要求该公司支付违法

延长试用期的赔偿金时遭到拒绝，

于是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案例中， 该证券公司因李先生

未通过专业资格考试延长试用期，

导致李先生实际履行了 10 个月的试

用期， 超过劳动合同法对于试用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的强制性规

定。 仲裁委对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律

规定的 4 个月试用期， 要求证券公

司以试用期满月工资的标准向李先

生支付赔偿金 1.8 万元 （4500 元/

月×4 个月）。

深圳市人社局劳动部门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签订劳动合同时要关

注试用期相关条款。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

内；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 试

用期不成立， 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

限。 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

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

约定工资的 80%。” 这名工作人员

说， “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

要根据合同期限来判断试用期时间

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同时判断试用

期的工资水平是否符合国家法律规

定。”

问问诚信

假简历怎可作“敲门砖”

劳动者填写入职资料不真实，

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他可以要求

拿赔偿金吗？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

院公布了这样一个案例———

2017 年 3 月 2 日， 古某入职深

圳某珠宝公司。 同年 3 月 31 日， 双

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合同期限自

2017 年 3 月 2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试用期 2个月。

双方签订的合同明确， 古某保

证其向公司提供的身份证明、 户籍

证明、 离职证明、 体检证明、 教育

背景、 工作经验等情况的文件上所

载的内容均属真实、 准确、 完整。

2017年 4月 27日， 该珠宝公司

向古某出具 《试用期不合格解除劳

动合同的通知》， 理由是： 古某有迟

到、 请假、 考勤舞弊、 私自外出未

打卡下班行为； 入职资料不真实，

未按要求提交最近一份工作的离职

证明。

4 月 28 日， 双方正式解除劳动

合同关系。 后古某诉至法院， 要求

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2

万元。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 根据古某

填写的入职资料及社保清单， 其填

写的入职资料与社保清单载明用人

单位情况明显不一致。

在古某填写的入职审批表中，

工作经历为， 2014年 7 月至 2015 年

8 月在深圳某珠宝有限公司任职；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深圳

某电子商务公司任职。 不过， 参保

证明显示， 古某 2015 年 5 月至 11

月， 2016 年 6 月、 9 月、 10 月都没

有参保记录。

同时， 古某在关于迟到的陈述

与其在仲裁时陈述不一致。 根据庭

审时陈述及考勤表记载情况， 古某

在该珠宝公司工作试用期内， 多次

有迟到情况发生。

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古某的诉求。

“作为公司员工， 就职时如实

填写履历、 在工作时按照公司正常

工作时间上下班， 是基本义务， 应

当予以遵守。 且双方在合同中也有

明确约定劳动者如果提供虚假简历，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

该珠宝公司以上述两点理由解除双

方之间劳动关系， 并无不妥。” 罗湖

区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罗焕湘说，

“职场中， 用人单位要诚信， 劳动者

也要诚信。”

看看合同

重要事项都得书面来明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签订劳动

合同是避免劳动争议纠纷的关键，

也是一些用人单位容易“挖坑” 的

主要环节。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

审判庭法官邢蓓华告诉记者， 目前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时， 可能存在以下不规范行为———

要求劳动者签订空白劳动合同；

入职时不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入职后要求劳动者倒签日期或合同

期限； 劳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劳动

报酬标准， 或仅约定基本工资数额，

对于承诺的其他工资项目或福利待

遇在劳动合同中未有体现； 不向劳

动者交付劳动合同文本， 也不发放

工作证等， 使得劳动者无法掌握劳

动关系存续的证据……

邢蓓华还特别提到， 一些用人

单位不通过企业公账发放工资， 而

是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 股东、 财

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发放工资， 从而

规避责任。

“在劳动争议案件中， 若公司

通过个人账户给员工发放工资， 诉

讼过程中， 公司否定双方存在劳动

关系， 称只是股东或资金往来关系，

在没有其他证据情况下， 劳动者就

很难证明存在劳动关系。” 邢蓓华解

释， “通过个人账户发放工资， 也

不利于劳动者查明工资标准。 个人

账户发放的资金是否属于工资？ 这

很难说明白。”

“劳动者一定要注意用人单位

是否主动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条款是否与应聘时用人单

位承诺的内容一致； 劳动合同约定

的试用期、 竞业限制义务等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 劳动合同条款中是否

存在不合法或不合理的内容等。” 邢

蓓华提醒说。

（来源： 工人日报）

□刘文婷

3年前， 小张入职深圳某机械生产公司， 成为一名车间工人。 为了避免员工流失， 公司在与小张订

立的劳动合同中加了一条款， 要求他 5 年内不得离职， 否则要支付公司两万元违约金。 几年来， 小张

数次想离开， 但想到违约金， 就不敢提辞职的事。

这是近日深圳市人社局公布的一个案例。

“小张不知道， 一般情况下员工辞职只要提前 30 天书面提出即可， 用人单位无权阻拦， 更不能随

意设定工作年限、 违约金之类的内容。” 深圳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最近， 用人单位迎来招聘高峰。 为避免劳动争议纠纷， 劳动者在求职时， 有哪些注意事项需牢记？

对此， 记者采访了人社部门和法院， 形成一份求职“锦囊”： 依法订立劳动合同， 建立诚信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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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现招聘高峰 找工作警惕这些“坑”

  ◆ “高薪招聘工作”骗取

“培训贷”

小王大专毕业， 四处求职但

没有合适的工作。 正在烦恼时，

小王在网上发现一条求职信息。

该信息称， 经过 3个月的实习期

后就可以被推荐到大公司就业，

就业率为 100%。 招聘信息还提

到实习期需要进行专业培训， 需

要应聘者承担几万元培训费用。

小王没钱交培训费。 这时招聘人

员推荐了一款可以分期贷款的

APP， 小王通过这个 APP 分期

贷款支付了 3 个月的培训费用。

实习期后， 该企业却用“专业水

平不过关” “面试未通过” 等理

由拒绝了小王。 小王不仅没有得

到工作， 还背上了贷款。

警方提示： 小王遇到的是典

型的 “培训贷” 诈骗。 对方以百

分之百介绍工作的名义来收取高

额的培训费， 根据我国现有的法

律法规， 如果企业要求员工在上

岗前提交保证金或者培训费用，

员工应该予以坚决拒绝， 因为这

些要求都是违法的。

◆ 兼职抄写员“字太差”

白忙活

小李刚贷款买了房子， 经济

压力增大， 网上“抄写员” 的兼

职工作引起小李注意。 小李很心

动， 领到了将某份资料抄写 50

份的任务， 大概抄了半个月， 小

李终于完成了。 然而， 当小李把

抄写完的稿件送到公司时， 却说

抄写太潦草， 不合格， 一分钱工

资都没拿到。

警方提示： 虚假兼职， 一般

都不用求职者到办公地点， 只需

要在家完成， 到时计件算钱。 用

人单位通过不停地 “炒” 试工者

的 “鱿鱼”， 达到免费或廉价使

用劳动者的目的。

◆ 加入“假证公司”成了

犯罪分子

小郑入职一家公司当话务

员，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客户推

销办证， 像律师证、 注册会计证

等， 但是证件都是假的。 小郑就

是负责接听电话介绍业务， 并没

有直接参与证件造假。 但是公司

被公安部门查处， 小郑也被认定

为存在犯罪行为。

警方提示： 有些公司表面上

往往还挺 “高大上” 的， 有营业

执照、 有网站、 高调宣传， 看似

很正规， 求职者没意识到自己从

事的工作是犯法的， 即使自己并

没有直接参与到犯罪行为当中，

但也有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 联手空壳公司盯上
“入职体检费”

“我公司是一家覆盖图书、

建材、 电器等领域的大型集团公

司。” 这条招聘信息， 吸引了小

齐的注意， 与众多求职者一起上

门求职。 一番“复杂” 的筛选

后， 小齐通过了面试， 入职前要

求做入职体检， 但体检报告却不

合格。 小齐想起体检的时候， 工

作人员不断让他们来回上下楼，

由此使他们的心率和血压达不到

该公司设立的标准。 小齐向公安

机关举报。

警方提示： 一些中介机构和

空壳公司串通起来， 或者同一伙

人既办中介机构， 又注册了空壳

公司， 先骗取求职者的职介费，

然后介绍到皮包公司， 收取保证

金、 服装费、 体检费等， 但最终

又以体检不合格为由拒不安排工

作。

◆ 朋友圈发招聘骗个人

信息

小陆的“朋友圈” 出现了一

条招聘会展中心志愿者的信息，

要求将相关信息发到指定邮箱，

还表示名额有限。 小陆立刻提交

了自己的信息， 却迟迟没有收到

录用回复。 几天之后， 小陆竟然

等到了各种各样的贷款、 购物等

垃圾短信和电话骚扰。

警方提示： 很多不法分子就

是利用求职者急于找工作的心

理 ， 目的是骗取他们的私人信

息， 例如手机号、 家庭住址、 身

份证号码、 银行卡号码等等， 从

而侵害求职者利益。

◆ 扣押求职者证件卡要

“违约金”

翁女士去年 5月面试了一家

公司。 入职的时候， 公司以“办

理入职手续和社保” 为由， 扣押

了她的一些证件材料的原件。 但

是入职不到一星期， 翁女士了解

到公司效益很差， 经常拖欠工

资， 于是就不打算继续工作下

去， 要求把自己的证件拿回来，

但该公司却一直不肯归还， 除非

翁女士能提交 5000 元“违约

金”。

警方提示：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九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

劳动者， 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

身份证和其他证件， 不得要求劳

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

劳动者收取财物。 应聘者切记，

用人单位最多也就要求提交相关

证件的复印件， 各种证件的原件

无需提交。

◆ 轻信朋友被骗入传销

组织

邹先生辞了工作没事做， 一

个不是很熟的朋友在微信上找他

表示可以解决工作问题。 于是邹

先生前往找这位朋友。 但朋友一

直带他到处玩， 过了几天， 朋友

表示有个大工程让邹先生加入，

并拉着邹先生去参加培训。 培训

那几天， 心理老师每天都讲， 这

个大工程有多么好， 也提出很多

吸引人的条件。 幸好邹先生足够

机警， 没有上当， 察觉出来其实

就是一个典型的传销组织， 赶快

收拾行李返回家中并报警处理。

警方提示： 在高回扣的引诱

下， 以销售代表的名义收取一定

的 “入会费” 进入组织， 再以宣

传、 骗取其他人 “入会”、 购买

某些产品而赚取提成。 求职者要

学会分辨是非 ， 远离这些 “洗

脑” 组织。

（吕洋 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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